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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法

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环卫工病体未愈就上班
高温天作业猝死谁担责？

法院：保洁公司存在过错担责三成

通讯员 张茹颖

案例回顾：
张大爷是仙居人，一生未娶妻，也没

有子女。为了贴补家用，从2005年下半年
开始，张大爷就到仙居一家保洁公司从事
环卫工作，一个月能拿千把来块的工资。

因为经济困难又无人赡养，张大爷年
近70岁仍坚持工作。2015年7月7日，一
次跌倒后，张大爷因外伤性脑挫伤、创伤
性硬膜下出血住院治疗。可休养了半个
月，还没完全康复的张大爷就闲不住了，
主动要求出院继续上班。2015 年 8 月 29
日，当天最高气温超过38℃，工作了一天
的张大爷突然倒在了自己清扫的马路上。第二天，张大爷因脑疝形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等原因，经抢救
无效死亡。

2016年3月，因调解无果，张大爷的兄弟姐妹将雇佣他的保洁公司告上法庭。他们认为，事发当
天，保洁公司不顾高温天气，仍要求张大爷进行高强度工作，是导致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扣除张大爷因
自身疾病原因自负20%责任外，要求保洁公司赔偿66万元。

对此，保洁公司辩称，张大爷之前就患有脑外伤，是因自身疾病才导致死亡的，和从事的工作无
关。而且，保洁公司已经为环卫工人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因此不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近日，仙居法院一审判定被告保洁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8万元，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健康

权益，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本案中，张大爷生前属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脑外伤住院尚未
完全康复就主动要求出院，并不顾近70岁的高龄从事重体力清扫工作，造成再次跌倒，并因脑疝形成
等症死亡，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

被告作为环卫工人的管理者，雇佣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在选任上存在一定过失，且雇员
在高温天气作业，其未提供高温作业必要的劳动保护，对高温作业期间雇员健康状况未尽到审查义务，
也应承担部分过错责任。保洁公司为环卫工人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属于保险合同调整范围，被告不能
以此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比较张大爷和被告保洁公司的过错程度，确定被告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快递员将包裹交门卫
丢了该向谁索赔？

编辑同志：
一周前，我以3980元的价格网购了一台家用理疗机，并留下了我家的

具体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可快递员为了方便，既没有联系我，也不直接
送到我家，而是将包裹交给小区门卫代为签收，结果包裹丢了。我去找快
递公司要求赔偿，却遭到拒绝。他们的理由是已将包裹交给门卫了，说明
他们已经完成了送达义务，此后的责任应该由门卫承担。他们还说，即使
快递员违反职责，没有将包裹当面交给我，与包裹丢失存在关联，那也应该
找快递员索赔，而不能找公司。请问：快递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吴文芳
吴文芳读者：

快递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它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从送达职责来看，快递公司因违反义务而必须赔偿。《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第17条、第20条分别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递快件（邮
件），应当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对于网络购物、代收货款以及与用户有
特殊约定的其他快件（邮件），企业应当与寄件人在合同中明确投递验收的
权利义务，并提供符合约定的验收服务，验收无异议后，由收件人签字确
认。”“在快递服务过程中，快件（邮件）发生延误、丢失、损毁和内件不符的，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与用户的约定，依法予以赔偿。企业与用户
之间未对赔偿事项进行约定的，对于购买保价的快件（邮件），应当按照保
价金额赔偿。对于购买未保价的快件（邮件），按照《邮政法》《合同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赔偿。”此外，《侵权责任法》第34条也指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在你已经
留下你家具体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的情况下，快递员为图方便没有联系你
或直接送到你家，已违反对应义务，因此你有权向快递公司索赔，快递公司
也不得借口是快递员导致包裹丢失而推卸责任。

其次，从代理角度来看，快递公司因不符合代理条件而难辞其咎。一
方面，本案不存在法定代理。《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物业管理“是指业
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
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即小区门卫或物业公司没有
代收快递包裹的义务，签收快递包裹是收件人自己的事，因此本案中门卫
的代收不属于法定代理。另一方面，本案不存在委托代理。委托代理是以
当事人的委托授权为前提，在你没有要求门卫代收的情况下，快递员让门
卫代收，属于无权代理。《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
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
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即在你不予认可的情
况下，快递公司必须担责。

廖春梅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5日

(2016)浙0382民初7839号
黄力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被告黄笑芬、黄力方、陈风琴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9时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9178号

黄力方：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乐清支行诉被告黄笑芬、黄力方、黄炎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8时30分在乐清
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7675号

郑刘克、陈旭丹、石铸余、郑建芬、李锡湖、乐清市
育晟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
被告郑刘克、陈旭丹、石铸余、郑建芬、李锡湖、乐清市
育晟电气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财
产保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2月27日15时30分在乐
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990号

陈国权、彭周红：本院受理原告刘超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411 民初 299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3901号

倪向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倪向滨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偿
还贷记卡透支额人民币15714.1元及继续给付利息及滞
纳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4214号
鼎泰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30106000065621）：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凯达人防设
备有限公司诉被告鼎泰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483民初421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鼎泰建设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凯达人防设备
有限公司价款38200元及违约金1910元。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803元，保全费42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鼎泰建
设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607号

潘建平：本院受理原告章凤荣与被告潘建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整（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480号

范卫国：本院受理原告陈成英与被告范卫国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
4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006号

潘国荣、李旭芬、沈松良、沈丽华、戴勤根、陈丽
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兴支行
与被告潘国荣、李旭芬、沈松良、沈丽华、戴勤根、陈丽
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500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544号

浙江吉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湖州华蒙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湖州通元橡胶有限公司、湖州森泰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汤惠琴、陈金宝：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浙江吉友休闲用品
有限公司、湖州华蒙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湖州通元橡
胶有限公司、湖州森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汤惠琴、陈
金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051号

蒋甫：本院受理原告季金林、张掌妹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3
民初 20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
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375号

凌星星、褚中华、陈友霞、赵成云：本院受理原
告慎旭红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503 民初 137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452号

徐旭明、徐燕琴：本院受理原告徐伟诉被告徐旭
明、徐燕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645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123号

郑捷：本院受理原告金华联创塑粉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郑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1123 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313号

潘玉香：本院受理原告方长生诉被告潘玉香离
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53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844号
吴初阳：本院受理原告张伟与被告吴初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484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3409号

何巧玲、何拥军、林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3409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676号

许怒涛、李素霞：本院受理原告郑东照诉被告许
怒涛、李素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726民初767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15日08时40
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735号

金初升：本院受理原告黄栋诉被告金初升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5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757号

张秀茹、黄斌：本院受理原告张道锡诉被告张秀
茹、黄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475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1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570号

李德根：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鲁翔磨盘店诉被告
李德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7570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2日8
时4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153号

楼剑锋、冯超英：本院受理原告浦江煊鸿进出

口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8153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
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盛婉丽、人民陪审员黄颖松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上午 8：45 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577号

黄栋栋、黄鸳鸯：本院受理原告吴健勇诉被告
黄栋栋、黄鸳鸯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
457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4703号

洪利勇：本院受理原告傅广丰诉被告洪利勇之间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047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507号

方小将：本院受理原告蒋丹丹诉被告方小将之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726民初55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095号

楼君锋、张恒业：本院受理原告赵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8095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3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7967号

赵涛涛：本院受理原告虞立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7967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3月7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